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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关于加强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
监督管理制度
（征求意见稿）
    “八小时以外”活动是指党员干部在工作时间以外所从事的与职务影响相关或个人生活领域的活动。加强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的监督管理，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和作风建设的迫切需要。根据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央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及省纪委《关于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等规定要求，结合机构改革和我办实际情况，制定《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关于加强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制度》，具体如下：
一、明确监督内容
加强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要盯住重要事项、重点场所、重点时段，着重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的监督检查，重点监督党员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休闲圈。
(一)加强对党员干部“社交圈”的监督。党员干部在各种社交场合要讲党性、讲原则，注意个人言行和身份，自觉抵制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侵蚀；需注重自身公众形象，严禁在公共场合或群众面前耍特权、逞威风；严禁拉帮结派和借联谊会、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活动搞“小圈子”，或搞官商勾结“傍大款”；严禁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插手不该管的事项等。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生活圈”的监督。党员干部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身边工作人员需严格要求，不包庇、不纵容违反党性原则的行为。本人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身边工作人员严禁接受利益关系人的馈赠和招待；严禁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等与民争利的行为；严禁大操大办或参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事宜；严禁参与封建迷信活动；严禁通奸、包养情人等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需按规定请示报告个人重大问题、重要事项等。
(三)加强对党员干部“休闲圈”的监督。严禁公款购买、违规收送、违规占用、违规插手干预或参与经营高档烟酒、珍稀药材、天价茶叶、名贵木材、珠宝玉石、名瓷名画等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严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娱乐、公车私用等行为；严禁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严禁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从事古玩字画、珠宝玉石、名贵花草及其他艺术品、奢侈品收藏和交易；严禁违规兼任书画协会等社团组织职务；严禁参加管理服务对象组织的摄影、钓鱼、骑术、游艇等“雅尚”休闲活动；严禁违规打高尔夫球、出入私人会所；严禁参加其他可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高消费活动。
二、树立良好风气
党员干部除了要严格遵守党纪政纪、法律法规之外，还应在“八小时以外”活动中从严要求自己，做政治坚定、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崇德修身的表率，立好自我监督的高标准，坚决做到“八个带头”。
(一)带头保持政治清醒。模范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抵制和反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言行。
(二)带头践行职业操守。时刻谨记党员干部的政治性、纪律性和严肃性。
(三)带头坚持清正廉洁。坚决杜绝以权谋私，自觉保持廉洁本色。
(四)带头净化社交圈子。慎重选择交往对象。
(五)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严格管好家庭成员。
(六)带头抵制奢靡享乐。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七)带头培养健康情趣。注重发展积极的兴趣爱好。
(八)带头遵守公序良俗。自觉维护党员干部自身形象。
    三、落实监管责任
(一)强化自我约束。党员干部要自觉约束“八小时以外”的言行，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自觉养成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健康的生活情趣，防止权力滥用和影响公众形象行为的发生。在职党员干部要主动联系居住地所在社区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党组织开展的群众性活动，以良好的个人作风带民风促社风。在组织生活会上对照检查“八小时以外”表现情况。
(二)强化党组监管。办党组承担对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管的主体责任。党组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管的第一责任人，要重点负起对班子成员“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管的职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应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了解掌握分管处室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和报告。将“八小时以外”活动情况作为党员干部年度考核、评先评优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三)强化专门监督。办机关党委（综合处）负专门监督责任，协助党组开展对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的监督，将“八小时以外”活动情况作为我办三级谈话提醒工作制度和“一把手”约谈工作、述责述廉述德（书面述廉）、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干部日常监督管理等的重要内容。办机关党委委员会议定期研究、交流、总结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工作情况。
四、执行监督制度
(一)请示报告制度。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如实、准确、及时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职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参加从事非组织安排且与职务相关的讲课、讲座的活动，必须报分管领导审批。
(二)谈话提醒制度。办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我办三级谈话提醒工作制度，和分管领域的处室主要负责同志开展经常性谈心谈话，了解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情况。对发现党员干部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要进行进一步谈话提醒工作，早发现、早提醒、早制止、早解决；对提拔任用、新入职的党员干部进行廉政谈话。
(三)承诺宣誓制度。提拔任用、新入职的党员干部要宣誓承诺遵守党纪党规，并签订《深圳市公职人员廉洁自律承诺书》（见附件2），严格遵守八小时以外 “社交圈”、“生活圈”、“休闲圈”活动的规定，进一步明纪知规，加强自我约束；在试用期满转正的测评会上，认真查找自身存在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立行立改。
五、严格责任追究
办党组要充分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加强对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的重要性，进一步落实责任，加强教育，严格履行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重大问题、重要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严明纪律，积极支持协助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违规违纪问题，切实增强纪律和规矩的刚性。
本意见所指党员干部包括我办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非中共党员干部参照执行。




















附件1

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负面清单
    
    一、社交圈
    1.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公开发表不当言论。
2.不讲党性原则，不注意个人言行，散布政治谣言。
3.不注重自身公众形象，在公共场合或群众面前耍特权、逞威风。
4.编辑、传播“黄色笑话”“荤段子”。
5.违反有关规定，组织拉帮结派和借联谊会、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活动搞“小圈子”。
6.擅自参加企业、商会举办的各类庆典活动。
7.超越亲清政商关系与分管领域企业人员交往，勾肩搭背。
8.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插手不该管的事项等。
二、生活圈
9.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不严格，包庇、纵容违反党性原则的行为。
10.本人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身边工作人员接受利益关系人的馈赠和招待。
11.违反规定参与带有博彩性质的棋牌等玩乐活动。
12.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等营利活动。
13.大操大办或参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
14.组织或参与封建迷信活动或邪教活动。
15.通奸、包养情人等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
16.不严格按规定请示报告个人重大问题、重要事项。
17.公款购买、违规收送、违规占用、违规插手干预或参与经营高档烟酒、珍稀药材、天价茶叶、名贵木材、珠宝玉石、名瓷名画等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
三、休闲圈
18.违反有关规定，利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娱乐、公车私用等行为。
19.违反有关规定，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20.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从事古玩字画、珠宝玉石、名贵花草及其他艺术品、奢侈品收藏和交易活动。
21.违反有关规定，兼任经济实体、社团组织等单位职务并收取报酬的。
22.参加管理服务对象组织的摄影、钓鱼、骑术、游艇等“雅尚”休闲活动。
23.违规打高尔夫球、出入私人会所或参加其他可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高消费活动。
    四、其他违规行为
    23.其他违反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有关规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


附件2

深圳市公职人员廉洁自律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关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若干措施》，认真履行公职，清廉自律，廉洁奉公，自觉接受监督。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纪法责任、接受组织处理。


承诺人（职务）:
承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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